
 

一  

調 查 意 見 ：  （ 本 調 查 意 見 涉 及 國 家 機 密 或 公 務 機 密 部 分 ， 文 字 以 「 ○ 」 、 英 文 字 母 及 阿 拉 伯 數 字 以 「0 」 表 示 ） 

本 案 係 立 法 院 秦 委 員 慧 珠 、 馮 委 員 定 國 、 劉 委 員 文 雄 向 本 院 陳 訴 略 以 ： 「 總 統 府 前

約 僱 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違 法 使 用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公 務 車 輛 ； 該 中 心 復 另

派 遣 特 勤 人 員 充 當 羅 女 士 之 私 人 隨 扈 供 其 差 遣 ；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每 月 領 取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

及 警 勤 費 迄 今 年 元 月 停 止 支 領 ； 陳 總 統 女 婿 趙 建 銘 先 生 未 與 陳 幸 妤 小 姐 結 婚 前 違 法 使 用

該 中 心 公 務 車 輛 ， 有 違 規 未 繳 罰 鍰 或 由 該 中 心 代 為 繳 納 罰 鍰 之 情 事 ； 陳 總 統 公 子 陳 致 中

先 生 有 違 法 使 用 該 中 心 公 務 車 輛 之 情 事 ； 又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及 人 員 有 未 盡 監 督 之 責 ， 涉 有

違 失 等 情 」 。 本 院 爰 輪 派 調 查 委 員 進 行 調 查 ， 案 經 本 案 調 查 人 員 於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八 月

十 七 日 赴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（ 以 下 簡 稱 特 勤 中 心 ） 進 行 瞭 解 ， 並 詢 問 特 勤 中

心 指 揮 官 薛 石 民 、 中 將 副 指 揮 官 盧 台 生 、 總 統 府 侍 衛 室 玉 山 警 衛 室 少 將 參 謀 主 任 傅 永 茂 、

警 衛 官 林 弘 敏 （ 曾 任 陳 致 中 先 生 安 全 警 衛 兼 司 機 ） 、 士 官 劉 淼 芳 （ 曾 任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之

駕 駛 ） 、 上 士 陳 志 旺 （ 曾 任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之 駕 駛 ） 、 士 官 長 蔡 金 土 （ 曾 任 羅 施 麗 雲 女 士

駕 駛 請 假 時 之 職 務 代 理 人 ） ； 復 於 同 年 九 月 一 日 於 本 院 詢 問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副 局 長 歐

育 誠 、 副 處 長 林 文 燦 、 財 政 部 次 長 林 增 吉 、 賦 稅 署 署 長 林 吉 昌 、 組 長 許 春 安 、 組 長 游 仲

熙 、 科 長 陳 錦 鄉 、 科 長 周 宗 銘 、 交 通 部 次 長 張 家 祝 、 司 長 李 龍 文 、 科 長 許 洽 濤 、 科 長 陳

彥 伯 、 管 理 師 江 錦 福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局 長 林 奕 昌 、 科 長 陳 友 新 、 隊 長 顏

水 林 、 警 員 何 鎮 烈 、 審 計 部 審 計 官 兼 第 二 廳 廳 長 江 健 介 、 審 計 兼 科 長 陳 正 鏞 ； 同 年 九 月

七 日 再 次 詢 問 特 勤 中 心 指 揮 官 薛 石 民 、 少 將 執 行 長 許 立 孟 、 上 校 組 長 欒 復 春 、 總 統 府 侍



 

 

二  

衛 室 玉 山 警 衛 室 少 將 參 謀 主 任 傅 永 茂 、 國 家 安 全 局 少 將 會 計 長 屈 張 龍 、 上 校 組 長 宋 瑩 莉 ；

同 年 九 月 十 日 及 九 月 十 六 日 二 次 約 詢 總 統 府 前 約 僱 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（ 以 下 簡 稱 羅 員 ） ，

惟 羅 員 二 次 皆 未 到 院 應 詢 ， 放 棄 說 明 及 澄 清 陳 訴 人 檢 舉 事 項 之 機 會 。 按 本 院 要 求 羅 員 到

院 說 明 ， 旨 在 釐 清 渠 在 職 期 間 曾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究 有 無 實 際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以 及 特 勤

中 心 是 否 以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接 送 渠 上 下 班 並 代 送 其 私 人 物 品 ， 且 是 否

要 求 陳 志 旺 至 渠 住 宅 打 掃 及 至 渠 母 住 宅 澆 花 等 事 項 。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監 察

院 為 行 使 監 察 職 權 ， … 各 該 機 關 部 隊 或 團 體 主 管 人 員 及 其 他 關 係 人 員 … 遇 有 詢 問 時 應 就

詢 問 地 點 負 責 為 詳 實 之 答 復 ， … 調 查 人 員 調 查 案 件 ，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書 狀 具 名 人 及 被 調

查 人 員 就 指 定 地 點 詢 問 」 。 是 羅 員 係 曾 任 公 職 之 被 調 查 人 員 ， 監 察 院 有 調 查 並 詢 問 其 在

職 期 間 工 作 及 相 關 事 項 之 職 權 ， 羅 員 自 有 義 務 前 來 應 詢 。 又 本 院 於 九 月 十 日 約 詢 前 ， 曾

知 會 羅 員 由 其 選 擇 應 詢 時 間 及 地 點 （ 本 院 於 九 月 七 日 及 八 日 請 總 統 府 侍 衛 室 玉 山 警 衛 室

少 將 參 謀 主 任 傅 永 茂 親 自 轉 告 ） ， 亦 遭 拒 絕 。 羅 員 二 次 拒 絕 本 院 詢 問 ， 其 不 尊 重 法 定 機

關 之 職 權 ， 彰 彰 明 甚 。 本 院 爰 依 法 進 行 調 查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一 、 國 家 安 全 局 （ 以 下 簡 稱 國 安 局 ） 長 期 以 來 自 訂 標 準 逕 從 「 ○ ○ 專 案 情 報 經 費 」 項 下 自 行

支 給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予 該 局 編 制 內 執 行 及 支 援 情 報 工 作 之 人 員 ， 復 從 同 經 費 項 下 支

給 「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警 衛 室 編 組 」 人 員 「 警 勤 費 」 ， 該 二 項 支 給 均 未 專 案 報 行 政 院 核 准 ，

核 與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」 第 七 點 規 定 有 違 ； 又 總 統 府 前 約 僱

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因 專 責 陳 總 統 夫 人 生 活 起 居 及 兼 任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爰 納 編 為 玉 山 警 衛 室



 

三  

任 務 編 組 成 員 ， 原 依 「 乙 種 待 遇 人 員 ： 『 駕 駛 、 工 友 』 」 類 之 標 準 支 領 警 勤 費 ， 特 勤 中

心 竟 自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改 以 「 甲 種 待 遇 人 員 ： 『 侍 衛 官 』 」 類 之 標 準 發 給 ， 發 放 標

準 前 後 不 一 ； 另 依 羅 員 之 工 作 職 掌 ， 核 無 「 實 際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業 務 」 之 事 實 ， 國 安 局 竟

亦 逕 從 同 經 費 項 下 比 照 支 給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， 核 與 行 政 院 核 定 各 類 勤 務 相 關 規 定 中

「 需 實 際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（ 勤 務 ） 事 實 方 得 支 給 」 之 規 範 以 及 該 局 自 訂 之 「 ○ ○ ○ ○ ○ 『 ○

○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」 ， 確 有 未 合 ， 顯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依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」 第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 學 校 有 關 員

工 待 遇 、 福 利 、 獎 金 或 其 他 給 與 事 項 ， 應 由 行 政 院 配 合 年 度 預 算 通 案 核 定 實 施 ， 非

經 專 案 報 院 核 准 ， 絕 對 不 得 於 年 度 進 行 中 自 訂 標 準 先 行 支 給 」 。 據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

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總 統 府 前 約 僱 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及 玉 山 警 衛 室 上 士 勤 工 陳

志 旺 所 支 領 之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、 『 警 勤 費 』 等 ， 經 查 非 屬 行 政 院 核 定 有 案 之 給 與

項 目 ， 本 局 目 前 無 案 可 稽 。 此 外 ， 上 述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一 項 ， 本 局 前 於 報 章 媒

體 報 導 披 露 後 ， 即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局 給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五 六 一 一 四 號

書 函 請 國 家 安 全 局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， 惟 迄 今 仍 未 獲 該 局 函 復 」 。 「 行 政 院 目 前 所 核 定 軍

職 、 公 務 人 員 之 各 類 勤 務 、 職 務 加 給 ， 其 相 關 表 件 或 支 給 規 定 中 ， 皆 有 『 需 實 際 從

事 相 關 業 務 （ 勤 務 ） 事 實 方 得 支 給 』 之 規 範 」 。  

( 二 ) 復 據 審 計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聯 合 報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第 十 一 版 刊 載 『 國 安 局

濫 發 情 報 經 費 』 。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以 台 審 部 貳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三 三 九



 

 

四  

○ 號 書 函 ， 請 國 安 局 查 明 聯 合 報 報 導 之 詳 情 ， 並 研 酌 妥 為 處 理 。 … 本 部 又 於 九 十 三

年 一 月 十 六 日 以 台 審 部 貳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○ 一 ○ 八 號 書 函 ， 復 請 該 局 就 所 訂 『 情

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， 依 全 國 軍 公 教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規 定 ， 專 案 函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

以 資 適 法 。 … 本 部 又 再 於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以 台 審 部 貳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○ 四 八

九 號 書 函 ， 復 請 該 局 積 極 辦 理 ， 並 俟 行 政 院 核 復 後 復 知 本 部 。 … 本 部 再 洽 國 家 安 全

局 告 稱 ，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每 月 支 領 之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及 『 警 勤 費 』 係 由 『 ○ ○ ○

○ ○ ○ 』 業 務 計 畫 項 下 『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』 工 作 計 畫 列 支 ， 其 預 算 係 寄 編 於 ○ ○

部 『 ○ ○ 專 案 』 科 目 項 下 。 該 局 訂 頒 之 『 ○ ○ 工 作 補 助 費 支 給 規 定 』 未 依 全 國 軍 公

教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規 定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本 部 已 函 請 專 案 函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以 資 適 法 。 …

至 『 警 勤 費 』 部 分 ， 本 部 並 無 相 關 資 料 。 」  

( 三 ) 經 核 國 安 局 自 行 訂 頒 之 「 ○ ○ ○ ○ ○ 『 ○ ○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」 ， 自 ○ ○ ○ 年 起

即 從 「 ○ ○ 專 案 情 報 經 費 」 項 下 支 給 該 局 編 制 內 執 行 及 支 援 情 報 工 作 之 人 員 ， 迄 今

未 專 案 報 行 政 院 核 准 ， 核 與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」 第 七 點

規 定 有 違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又 該 局 自 ○ ○ ○ 年 起 復 逕 從 「 ○ ○ 專 案 情 報 經 費 」 項 下 支 給

「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警 衛 室 編 組 」 人 員 「 警 勤 費 」 ， 該 局 亦 未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專 案 報 行 政 院

核 准 ， 均 顯 有 違 失 。 另 國 安 局 對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局

給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五 六 一 一 四 號 書 函 請 提 供 支 領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相 關 資 料 ， 未

予 函 復 ， 又 對 審 計 部 先 後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、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、 九 十



 

五  

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、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等 四 次 函 催 國 安 局 將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之

支 給 依 法 專 案 函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迄 今 未 予 處 理 。  

( 四 ) 依 國 安 局 自 行 訂 頒 之 「 ○ ○ ○ ○ ○ 『 ○ ○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」 第 二 點 規 定 ： 「 本

補 助 費 發 給 對 象 為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支 援 情 報 ○ ○ ○ ○ ○ ， 且 以 現 階 職 等 為

準 ； … 」 。 據 國 安 局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依 據 國 家 安 全 局 組 織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

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協 同 有 關 機 關 掌 理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之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。 又

依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實 施 辦 法 第 二 條 、 第 三 條 ， 所 稱 協 同 機 關 包 括 ： 總 統 府 侍 衛

室 、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、 憲 兵 司 令 部 、 國 防 部 警 衛 大 隊 、 法 務 部 調

查 局 等 機 關 （ 構 ） 。 是 以 特 種 勤 務 係 屬 『 聯 合 任 務 編 組 』 之 工 作 ， 凡 納 入 任 務 編 組 執

行 特 種 勤 務 之 人 員 皆 受 國 安 局 特 勤 中 心 之 指 揮 與 監 督 。 … 依 總 統 府 提 供 資 料 ， 羅 施

麗 雲 女 士 職 稱 為 約 僱 事 務 員 ， 每 月 薪 給 三 一 、 九 七 六 元 ， 職 掌 為 總 統 官 邸 總 務 工 作

之 協 調 連 繫 ， 任 本 職 起 迄 期 間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（ 八 十 九

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為 總 統 府 僱 用 之 工 友 ） 。 」 「 總 統 府 約 僱 事 務

員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因 專 責 陳 總 統 夫 人 生 活 起 居 及 兼 任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爰 納 為 玉 山 警 衛

室 任 務 編 組 成 員 ， … 警 勤 費 係 依 據 九 十 年 一 月 九 日 簽 奉 陳 總 統 核 定 比 照 大 安 警 衛 室

時 期 （ 李 前 總 統 ） 標 準 支 給 ， 每 月 採 固 定 額 度 方 式 發 給 （ 每 月 四 、 一 七 ○ 元 ） ； 俟 於

九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簽 奉 陳 總 統 核 定 檢 討 警 勤 費 支 給 標 準 （ 調 整 為 每 月 五 、 ○ ○ ○

元 ， 並 採 年 資 累 計 ， 每 年 增 加 一 、 ○ ○ ○ 元 整 ， 支 給 標 準 表 後 改 依 調 整 後 之 標 準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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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 ， 迄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止 合 計 支 領 二 五 五 、 ○ 一 四 元 。 … 比 照 國 安 局 情 報 工 作 補

助 費 支 給 標 準 表 ，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， 任 工 友 職 時 每 月 支 領 一 萬 一 千 元 ； 任 約 僱

事 務 員 時 每 月 支 領 一 萬 二 千 八 百 元 ， 俟 於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配 合 上 開 支 給 標 準 表

之 修 正 調 整 補 助 費 為 每 月 一 萬 四 千 三 百 元 ， 迄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止 合 計 支 領 六 三

三 、 四 一 ○ 元 （ 含 九 十 年 、 九 十 一 年 及 九 十 二 年 春 節 各 加 發 一 個 半 月 ） 。 … ○ ○ ○ ○

○ 立 法 院 審 查 本 局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，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○ ○ ○ ， 本 局 遂 自 九 十 三 年 元 月 一 日 起 停 發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。 另 警 勤

費 部 分 ， 本 局 亦 主 動 配 合 自 九 十 三 年 元 月 一 日 起 停 發 ） 」 。 又 據 特 勤 中 心 相 關 主 管 人

員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（ 羅 太 太 ） 没 有 （ 實 際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） ， 他 們 是 特 勤 工 作

人 員 ， 他 們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， 未 作 區 隔 ， 有 點 不 周 延 。 」 再 據 玉 山 警 衛 室 相 關

主 管 人 員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羅 太 太 職 稱 （ 為 ） 約 僱 事 務 員 ， 總 統 府 支 薪 ， 九

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以 前 納 編 （ 支 給 ） 情 報 加 給 」 。  

( 五 ) 經 詢 國 安 局 特 勤 中 心 說 明 ， 羅 員 職 屬 總 統 府 約 僱 事 務 員 ， 每 月 薪 給 三 一 、 九 七 六 元 ，

專 責 總 統 夫 人 生 活 起 居 及 兼 任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。 然 羅 員 並 無 「 實 際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業 務 」

之 事 實 ， 卻 自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起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。 不 但 違 反 該 局 訂 頒 之 「 ○

○ ○ ○ ○ 『 ○ ○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」 ， 亦 違 反 行 政 院 核 定 軍 職 、 公 務 員 之 各 類 勤

務 加 給 相 關 支 給 規 定 中 「 需 實 際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（ 勤 務 ） 事 實 方 得 支 給 」 之 規 範 ， 肇

致 外 界 質 疑 「 國 安 局 濫 發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。 雖 經 立 法 院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決 議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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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後 ，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份 起 停 發 ， 惟 前 揭 溢 發 羅 員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至 九 十 二 年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六 三 三 、 四 一 ○ 元 （ 詳 附 表 一 ） ， 顯 然 於 法 不 合 ，

對 於 特 勤 中 心 溢 發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部 分 ，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允 應 會 同 審 計 部 、 國 安

局 依 法 核 處 見 復 。  

( 六 ) 另 羅 員 職 屬 總 統 府 約 僱 事 務 員 ， 因 兼 任 總 統 夫 人 之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， 爰 任 務 納 編 為 玉

山 警 衛 室 成 員 ， 因 而 支 領 警 勤 費 ， 羅 員 自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三 十

一 日 之 警 勤 費 依 「 乙 種 待 遇 人 員 ： 『 駕 駛 、 工 友 』 」 類 之 標 準 支 給 （ 羅 員 自 八 十 九 年

五 月 二 十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亦 依 「 雇 員 」 或 「 技 工 、

駕 駛 、 工 友 」 類 之 標 準 支 給 ， 發 放 之 依 據 標 準 尚 屬 前 後 一 致 ） ， 惟 國 安 局 竟 自 八 十 九

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改 以 「 甲 種 待 遇 人 員 ： 『 侍 衛 官 』 」 類 （ 註 ：

總 統 府 侍 衛 室 玉 山 警 衛 室 「 將 級 」 人 員 及 軍 官 等 係 依 此 類 標 準 支 給 警 勤 費 ） 之 標 準

發 給 羅 員 警 勤 費 （ 詳 附 表 一 ） ， 然 羅 員 之 工 作 項 目 並 未 改 變 ， 且 羅 員 於 同 一 期 間 亦 依

「 雇 員 」 或 「 技 工 、 駕 駛 、 工 友 」 類 之 標 準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， 為 何 該 局 發 放 羅

員 警 勤 費 之 依 據 標 準 前 後 不 一 ？ 致 外 界 質 疑 特 勤 中 心 有 「 未 依 規 定 標 準 濫 發 警 勤 費 」

之 嫌 ， 特 勤 中 心 未 依 「 駕 駛 、 工 友 」 階 級 而 改 以 「 侍 衛 官 」 階 級 溢 發 羅 員 警 勤 費 部

分 ，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亦 應 會 同 審 計 部 、 國 安 局 依 法 核 處 見 復 。  

二 、 上 士 陳 志 旺 係 國 軍 人 員 ， 依 規 定 不 得 在 外 兼 職 、 兼 差 ， 其 軍 人 之 身 分 及 規 範 並 不 因 公 餘

而 中 止 ， 亦 不 因 時 間 而 易 。 而 陳 員 以 「 固 定 時 間 」 每 六 天 去 羅 員 家 打 掃 及 處 理 家 務 一 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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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次 約 一 小 時 ， 羅 員 即 支 給 「 五 百 元 」 ， 遂 致 外 界 質 疑 陳 員 有 「 兼 差 」 之 嫌 。 又 陳 員 之

工 作 係 駕 駛 兼 特 種 勤 務 工 作 人 員 ， 服 勤 四 天 後 之 二 天 休 假 理 應 充 分 休 息 ， 避 免 兼 差 勞

累 ， 影 響 駕 駛 及 特 種 勤 務 工 作 之 切 實 執 行 ， 渠 為 羅 員 打 掃 處 理 家 務 、 澆 花 核 與 本 職 之 性

質 不 無 妨 礙 ， 顯 有 欠 當 ：  

( 一 ) 依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九 一 ） 鍊 鈦 字 第 三 五 七 五 號 令 頒 「 國 軍 不 得 在 外 兼 職 、

兼 差 規 定 」 四 、 規 定 ： 「 國 軍 人 員 不 得 在 外 兼 職 ， 兼 差 ， 從 事 經 營 商 業 或 投 機 事 業 ，

其 身 分 及 規 範 不 因 公 餘 而 中 止 ， 亦 不 因 時 間 而 易 。 應 依 法 所 定 ， 切 實 執 行 職 務 ， 除

法 令 所 規 定 許 可 外 ， 不 得 兼 任 他 項 公 職 或 業 務 。 … 」 復 依 銓 敘 部 七 十 五 年 四 月 八 日

（ 七 五 ） 台 銓 華 參 字 第 一 七 四 四 五 號 函 釋 ： 「 … 此 外 ， 其 工 作 與 本 職 之 性 質 或 尊 嚴 有

妨 礙 者 ， 就 兼 任 而 言 ， 均 屬 該 條 法 律 精 神 所 不 許 」 。 銓 敘 部 六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（ 六

六 ） 台 銓 華 參 字 第 三 六 八 二 一 號 函 釋 ： 「 公 務 員 之 身 分 並 不 因 公 餘 而 中 止 ， 某 君 兼 職

時 間 雖 於 下 午 七 時 以 後 ， 仍 為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所 不 許 」 。 銓 敘 部 七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（ 七

八 ） 台 華 法 一 字 第 二 八 一 一 九 ○ 號 函 釋 ： 「 … 以 公 務 員 夜 間 輪 值 上 班 ， 倍 加 辛 勞 ， 在

長 時 間 之 夜 間 工 作 後 ， 身 心 已 感 疲 勞 ， 宜 有 適 當 之 休 息 時 間 休 憩 ， 以 維 持 一 定 之 精

神 體 力 從 事 公 務 並 保 障 身 體 健 康 … 」 。 再 依 行 政 院 訂 頒 「 事 務 管 理 手 冊 」 ︱ 車 輛 管 理

篇 第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車 輛 管 理 人 員 對 於 駕 駛 人 及 車 輛 之 管 理 ， 應 注 意 事 項 如 下 ： … （ 四 ）

注 意 駕 駛 人 充 分 休 息 ， 避 免 過 分 疲 勞 ， 影 響 駕 駛 。 … 」 。  

( 二 ) 據 特 勤 中 心 說 明 ： 「 陳 志 旺 表 示 ， 渠 係 基 於 體 念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平 日 對 其 照 顧 有 加 ， 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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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 年 三 月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手 術 後 ， 始 常 到 羅 宅 幫 忙 處 理 家 務 ， 並 非 兼 職 或 兼 差 。 陳 員

於 玉 山 警 衛 室 職 司 寓 所 公 務 車 駕 駛 （ 車 號 0029-00 ） ， 只 要 有 勤 務 需 要 ， 經 由 權 責 長

官 口 頭 指 派 ， 即 出 車 執 行 。 特 勤 人 員 如 駕 駛 特 勤 車 輛 去 幫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的 母 親 澆

花 ， 或 到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家 做 掃 地 等 家 務 事 ， 確 與 玉 山 警 衛 室 『 駕 駛 暨 車 輛 管 理 作 業

規 定 』 不 符 。 復 經 多 次 約 詢 ， 據 陳 員 表 示 ， 其 代 送 私 人 之 物 品 ， 究 為 何 物 ， 陳 員 並

不 瞭 解 ， 是 藉 公 務 （ 接 送 賓 客 、 購 物 等 ） 之 便 代 送 ； 而 處 理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家 務 ， 則

大 部 分 是 利 用 假 日 駕 駛 個 人 車 輛 前 往 幫 忙 」 。 復 據 陳 員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利

用 休 假 日 到 她 （ 羅 太 太 ） 家 去 幫 忙 打 掃 ， 隔 五 天 去 一 次 （ 即 六 天 去 一 次 ） ， 到 羅 太 太

母 親 家 中 澆 花 （ 較 少 去 ， 當 羅 母 出 國 或 去 南 部 時 ） ， 每 次 工 作 約 一 小 時 ， 利 用 休 假 日

的 中 午 時 間 去 比 較 多 ， … 羅 太 太 會 交 給 我 她 家 或 她 母 親 家 鑰 匙 ， 每 次 給 我 用 餐 費 五

百 元 ， 我 不 認 為 是 兼 差 ， … 一 個 月 共 約 給 我 二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元 ， 時 間 到 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報 紙 揭 露 （ 此 事 件 為 ） 止 。 我 每 次 至 羅 太 太 或 羅 太 太 母 親 家 幫 忙 都 開 我 自 己 的 車

（ 車 號 00-5700 ） ， 羅 太 太 要 我 出 公 務 開 公 務 車 （ 車 號 0029-00 ） 時 順 道 替 她 送 私 人

物 品 。 … （ 我 去 羅 太 太 家 打 掃 ， 我 們 主 任 ） 不 知 道 。 … （ 現 在 羅 太 太 ） 沒 有 （ 再 找

我 去 她 家 幫 忙 打 掃 ） 」  

( 三 ) 經 核 陳 志 旺 係 國 軍 人 員 ， 依 規 定 不 得 在 外 兼 職 、 兼 差 ， 其 軍 人 之 身 分 及 規 範 並 不 因

公 餘 而 中 止 ， 亦 不 因 時 間 而 易 。 惟 據 陳 員 向 本 院 陳 稱 ， 自 今 年 三 月 間 迄 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媒 體 揭 露 此 事 件 止 ， 渠 「 每 六 天 」 去 羅 太 太 家 幫 忙 「 打 掃 一 次 」 （ 陳 員 工 作 四 天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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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 假 二 天 ， 亦 即 每 六 天 去 羅 太 太 家 幫 忙 打 掃 一 次 ） ， 「 每 次 工 作 約 一 小 時 」 ， 「 每 次 」

羅 太 太 支 給 「 五 百 元 」 ， 一 個 月 共 支 給 渠 二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元 ， 由 上 顯 可 推 斷 ， 陳 員 以

「 固 定 時 間 」 每 六 天 去 羅 太 太 家 幫 忙 打 掃 一 次 ， 每 次 打 掃 約 一 小 時 ， 羅 太 太 即 支 給

「 五 百 元 」 ， 遂 致 外 界 質 疑 陳 員 有 「 兼 差 」 之 嫌 。 且 陳 員 之 工 作 係 駕 駛 兼 特 種 勤 務 ，

服 勤 四 天 後 之 二 天 休 假 理 應 充 分 休 息 ， 避 免 過 分 疲 勞 ， 影 響 駕 駛 及 特 種 勤 務 工 作 之

切 實 執 行 ， 且 渠 幫 忙 羅 太 太 打 掃 、 澆 花 核 與 本 職 之 性 質 不 無 妨 礙 ， 顯 有 欠 當 。 特 勤

中 心 允 應 妥 適 管 理 該 中 心 之 執 勤 人 員 ， 建 立 一 套 特 勤 中 心 事 務 機 制 ， 為 切 實 執 行 勤

務 ， 明 確 規 定 其 行 為 準 則 ， 並 禁 止 於 休 假 日 從 事 不 當 兼 差 。  

三 、 特 勤 中 心 以 「 專 供 」 「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 為 執 行 隨 扈 警 衛 任 務 需 要 等

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名 義 申 請 免 繳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或 汽 車 使 用 燃 料 費 之 特 種 車

輛 「 警 備 車 」 （ 非 供 一 般 公 務 使 用 之 車 輛 ） ， 接 送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上 下 班 及 藉 公 務 派 車 之

便 順 道 替 羅 員 送 私 人 物 品 ， 並 將 前 揭 特 種 車 輛 於 九 十 年 間 供 趙 建 銘 先 生 （ 未 與 陳 幸 妤 女

士 結 婚 前 ） 駕 駛 ， 以 及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讓 陳 致 中 先 生 之 女 友 黃 睿 靚 小 姐 單 獨 駕

駛 該 特 種 車 輛 ， 以 上 均 核 與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七 條 、 汽 車 燃 料 使 用

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等 規 定 有 違 ， 且 與 行 政 院 「 事 務 管 理 手 冊 」 ︱ 車 輛 管 理 第 二 十

點 第 十 二 款 規 定 亦 有 未 合 ， 確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依 國 家 安 全 局 組 織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家 安 全 局 設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， 置 指 揮 官 一

人 ， 由 局 長 兼 任 ； 副 指 揮 官 一 人 ， 職 務 列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至 第 十 四 職 等 或 中 將 ； 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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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有 關 機 關 掌 理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與 其 家 屬 及 卸 任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與 特 定 人 士 之 安 全 維 護 。

所 需 工 作 人 員 就 本 法 所 定 員 額 內 派 充 之 。 」 「 前 項 安 全 維 護 之 指 揮 權 責 、 編 組 、 值 勤

用 槍 時 機 、 必 要 之 查 驗 、 管 制 作 為 及 其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， 由 國 家 安 全 局 另 定 之 。 」

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實 施 辦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辦 法 依 國 家 安 全 局 組 織 法 （ 以 下 簡 稱

本 法 ）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。 」 同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

揮 中 心 （ 以 下 簡 稱 特 勤 中 心 ） ， 依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得 協 同 下 列 機 關 （ 構 ） ，

執 行 安 全 維 護 之 特 種 勤 務 ： 一 、 總 統 府 侍 衛 室 。 二 、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。 三 、 內 政

部 警 政 署 。 四 、 國 防 部 憲 兵 司 令 部 。 五 、 國 防 部 警 衛 大 隊 。 六 、 法 務 調 查 局 。 」 同

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特 勤 中 心 掌 理 下 列 人 員 之 安 全 維 護 ： 一 、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及 其 家 屬 。 …

六 、 其 他 經 總 統 核 定 應 予 安 全 維 護 之 人 員 。 」 同 辦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特 種 勤 務 之 任 務

編 組 置 指 揮 官 一 人 ， 由 特 勤 中 心 指 揮 官 兼 任 ； 副 指 揮 官 二 人 ， 其 中 一 人 由 特 勤 中 心

副 指 揮 官 兼 任 ， 承 指 揮 官 之 命 ， 掌 理 全 般 特 種 勤 務 工 作 ； 一 人 由 總 統 府 侍 衛 長 兼 任 ，

承 指 揮 官 之 命 ， 專 責 指 揮 、 協 調 與 督 導 有 關 總 統 及 其 家 屬 之 侍 衛 、 警 衛 事 項 ， 並 協

調 國 家 安 全 局 辦 理 有 關 副 總 統 之 侍 衛 、 警 衛 事 項 」 。 是 特 勤 中 心 依 國 家 安 全 局 組 織 法

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協 同 有 關 機 關 掌 理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與 其 家 屬 及 卸 任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與 特

定 人 士 之 安 全 維 護 任 務 ； 依 法 協 同 總 統 府 侍 衛 室 編 成 「 玉 山 警 衛 室 」 ， 負 責 總 統 與 其

家 屬 維 護 任 務 ； 並 支 援 「 玉 山 警 衛 室 」 相 關 警 衛 、 後 勤 等 作 為 ， 以 確 保 警 衛 對 象 之

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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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復 依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車 輛 類 之 課 稅 項 目 及 稅 率 如 左 ： 一 、 汽 車 ： … （ 三 ）

供 研 究 發 展 用 之 進 口 車 輛 、 附 有 特 殊 裝 置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衛 生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

車 輛 … 免 稅 … 」 「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三 目 所 稱 附 有 特 殊 裝 置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及 公 共 衛 生

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如 左 ： 一 、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使 用 之 警 備 車 、 偵 查 勘 驗 用 車 、 追 捕

提 解 人 犯 車 、 消 防 車 及 工 程 救 險 車 等 。 … 」 。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左 列 交 通

工 具 ，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︰ 一 、 屬 於 軍 隊 裝 備 編 制 內 之 交 通 工 具 。 … 三 、 專 供 公 共 安

全 使 用 ， 而 有 固 定 特 殊 設 備 及 特 殊 標 幟 之 交 通 工 具 ︰ 如 警 備 車 、 偵 查 勘 驗 用 車 、 追

捕 提 解 人 犯 車 、 消 防 車 、 工 程 救 險 車 及 海 難 救 險 船 等 。 … 」 「 前 項 各 款 免 徵 使 用 牌 照

稅 之 交 通 工 具 ， 應 於 使 用 前 辦 理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手 續 ， 非 經 交 通 管 理 機 關 核 准 ， 不

得 轉 讓 、 改 裝 、 改 設 或 變 更 使 用 性 質 。 」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規

定 ： 「 下 列 各 款 車 輛 ，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： … 二 、 領 有 特 種 車 行 車 執 照 並 免 徵 使 用

牌 照 稅 之 消 防 車 、 救 護 車 、 憲 警 巡 邏 車 、 警 備 車 、 灑 水 車 、 水 肥 車 、 垃 圾 車 及 運 送

郵 件 之 汽 車 。 … 」 。 財 政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以 台 稅 二 發 第 ○ 八 九 ○ 四 五 七 ○

二 三 號 函 財 政 部 基 隆 關 稅 局 並 副 知 特 勤 中 心 略 以 ： 「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向

○ ○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購 置 TOYOTA AVELON 二 、 九 九 五 西 西 轎 車 二 輛 ， 申 請 退 還 已

繳 納 之 貨 物 稅 ， 准 予 照 辦 ， … 本 案 該 中 心 購 置 TOYOTA AVELON 二 、 九 九 五 西 西 轎 車

二 輛 ， 係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 為 執 行 隨 扈 警 衛 任 務 需 要 ， … 因

係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使 用 ， 准 免 稅 進 口 ， … 該 車 如 事 後 改 變 用 途 或 轉 讓 ， 不 合 核 准 免 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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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件 時 ， 應 由 該 中 心 逕 向 所 在 地 稽 徵 機 關 申 報 補 繳 貨 物 稅 」 。 據 財 政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

以 ： 「 特 勤 中 心 購 置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安 全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， 為 執 行

機 密 隨 扈 警 衛 任 務 需 要 ， 未 便 於 車 輛 外 觀 標 識 者 ， 如 其 車 內 附 有 活 動 式 警 示 燈 及 警

鳴 器 、 無 線 電 話 等 固 定 特 殊 裝 置 ， 本 部 均 依 前 揭 原 則 准 予 依 法 免 徵 貨 物 稅 。 至 於 特

勤 中 心 購 置 供 一 般 公 務 使 用 之 車 輛 （ 公 務 車 ） ， 如 非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， 則 無 前

述 免 稅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仍 應 依 法 課 徵 貨 物 稅 。 」 「 特 勤 中 心 申 請 免 徵 貨 物 稅 之 特 種 車

輛 ， 如 非 按 其 申 請 免 徵 貨 物 稅 之 用 途 ，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安 全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

而 兼 作 其 他 用 途 者 ， 即 不 符 合 『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』 之 原 核 准 免 稅 要 件 ， 且 與

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三 目 及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不 合 ， 依 法 不 得 免 徵

貨 物 稅 ， 應 由 該 中 心 向 所 在 地 國 稅 局 申 報 補 繳 貨 物 稅 。 」 「 若 特 勤 中 心 所 使 用 之 特 種

車 輛 或 公 務 車 ， 經 稅 捐 稽 徵 處 核 准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， 而 其 實 際 用 途 為 特 種 勤 務 用 車

兼 供 『 曾 接 送 總 統 府 前 約 僱 書 記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上 、 下 班 ， 並 由 特 勤 中 心 人 員 充 任 司

機 ， 或 代 送 私 人 物 品 兼 私 人 用 途 等 情 事 。 』 、 『 曾 由 陳 總 統 女 婿 趙 建 銘 先 生 於 九 十 年

間 （ 未 與 陳 總 統 女 兒 陳 幸 妤 小 姐 結 婚 前 ） 使 用 … 』 、 『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陳 總 統 公 子

陳 致 中 先 生 之 女 友 黃 睿 靚 小 姐 曾 單 獨 駕 駛 … 』 上 述 部 分 之 使 用 ， 如 其 確 非 專 供 公 共

安 全 之 勤 務 使 用 ， 核 與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免 稅 規 定 不 符 ， 自 不 得 免

徵 使 用 牌 照 稅 」 。  

( 三 ) 復 據 交 通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特 勤 中 心 所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或 公 務 車 依 上 述 規 定 申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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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後 ， 如 有 未 依 申 請 『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』 用 途 使 用 而 作 為 私 人

用 途 之 情 事 者 ， 則 與 上 述 規 定 有 違 ， 不 得 免 繳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。 」 爰 此 ， 特 勤 中 心

以 「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 為 執 行 隨 扈 警 衛 任 務 需 要 等 專 供 公 共

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申 請 免 徵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或 汽 車 使 用 燃 料 費 之 特 種 車 輛 ， 如 非

按 其 申 請 免 稅 之 「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之 用 途 ， 而 「 兼 供 」 其 他 用 途 者 ， 即 不

符 合 原 核 准 免 稅 要 件 ， 自 應 申 報 補 稅 。  

( 四 ) 為 護 衛 總 統 及 總 統 夫 人 以 外 之 家 屬 ， 總 統 府 侍 衛 室 玉 山 警 衛 室 置 五 輛 轎 式 警 備 車 （ 詳

附 表 二 ） ， 其 中 二 輛 以 「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 為 執 行 隨 扈 警 衛 任

務 需 要 ， …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為 由 免 徵 貨 物 稅 ； 三 輛 以 「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

使 用 」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； 而 五 輛 以 「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均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

費 。 接 送 羅 員 車 輛 為 其 中 之 三 輛 ， 均 屬 專 檔 管 理 車 輛 （ 保 密 車 牌 ） ， 曾 由 劉 淼 芳 駕 駛 ，

後 由 陳 志 旺 駕 駛 。 陳 員 並 在 公 務 之 便 替 羅 員 代 送 私 人 物 品 。 據 特 勤 中 心 向 本 院 說 明

略 以 ： 「 （ 陳 致 中 先 生 之 安 全 警 衛 兼 駕 駛 ） 林 員 於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將 特 勤

車 輛 交 予 黃 （ 睿 靚 ） 小 姐 單 獨 駕 駛 ， 確 與 行 政 院 『 事 務 管 理 手 冊 』 ︱ 車 輛 管 理 第 二

十 點 第 十 二 款 （ 之 規 定 『 公 務 車 因 公 使 用 完 畢 ， 應 即 由 各 該 駕 駛 人 駛 至 該 機 關 指 定

之 停 車 場 所 存 放 ， 未 經 許 可 不 得 在 外 停 留 。 』 ） 有 悖 。 本 案 車 輛 派 遣 確 有 疏 失 ， 本 局

特 勤 中 心 即 於 同 年 七 月 八 日 通 知 玉 山 警 衛 室 將 車 輛 繳 回 管 制 。 」 「 趙 建 銘 先 生 九 十 年

間 （ 未 與 陳 幸 妤 小 姐 結 婚 前 ） 駕 駛 本 局 特 勤 中 心 公 務 車 輛 ， 確 與 行 政 院 『 事 務 管 理



 

一 五  

手 冊 』 ︱ 車 輛 管 理 第 二 十 點 第 十 二 款 之 規 定 不 符 。 」 另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上 午

九 時 （ 通 話 ） 特 勤 中 心 電 話 紀 錄 略 以 ： 「 奉 局 長 指 示 ： 一 、 貴 室 上 士 駕 駛 陳 志 旺 於 本

日 一 八 ○ ○ 前 歸 建 國 防 部 警 衛 大 隊 ； 公 務 車 車 號 ： （ 0029-00 ） 立 即 交 回 中 心 控 管 。

二 、 除 特 勤 警 衛 對 象 及 特 勤 人 員 外 ， 其 餘 人 員 不 得 使 用 本 中 心 撥 發 之 公 務 車 輛 」 。 又

據 特 勤 中 心 、 玉 山 警 衛 室 、 交 通 部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分 別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（ 以

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用 來 接 送 羅 太 太 上 下 班 ） 依 規 定 是 不 行 的 。 」 、 「 （ 被

保 護 對 象 ） 不 可 以 （ 開 特 勤 中 心 車 輛 ） 。 」 、 「 （ 國 安 局 以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費 車 輛 接 送 羅

太 太 上 下 班 ） 基 本 上 是 違 規 使 用 ， … 未 依 原 申 請 免 稅 用 途 使 用 ， 應 依 規 定 補 繳 稅 」 。

再 據 陳 致 中 先 生 之 安 全 警 衛 兼 駕 駛 林 弘 敏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陳 稱 略 以 ： 「 … （ 特 勤 中 心 車

輛 由 被 保 護 者 或 交 第 三 者 駕 駛 ） 此 事 件 後 我 向 長 官 報 告 ， 在 此 情 境 下 ， 我 的 確 有 疏

失 。 … 我 沒 有 辦 法 說 他 們 （ 指 陳 致 中 先 生 或 其 黃 姓 女 友 ） 。 （ 由 第 三 者 或 陳 致 中 先 生

開 公 務 車 ， 我 都 ） 没 有 （ 告 訴 長 官 ） ， 事 後 我 檢 討 ， 不 符 相 關 規 定 ， … 」 故 依 前 揭 規

定 及 特 勤 中 心 、 玉 山 警 衛 室 、 交 通 部 等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之 說 明 ， 除 特 勤 警 衛 對 象 及 特

勤 人 員 外 ， 其 餘 人 員 不 得 使 用 特 勤 中 心 撥 發 之 特 種 車 輛 ； 警 衛 對 象 及 第 三 者 不 得 駕

駛 特 勤 中 心 之 特 種 車 輛 ， 且 由 前 揭 「 我 沒 有 辦 法 說 他 們 （ 指 陳 致 中 先 生 或 其 黃 姓 女

友 ） 」 之 陳 述 ， 顯 見 陳 致 中 先 生 之 安 全 警 衛 兼 駕 駛 未 能 依 法 行 事 之 無 奈 。  

( 五 ) 查 本 案 相 關 之 特 勤 中 心 車 輛 計 五 輛 ， 接 送 羅 員 上 下 班 及 藉 公 務 派 車 之 便 順 道 替 羅 員

送 私 人 物 品 之 車 輛 車 號 為 00-6500 、 0067-00 、 0029-00 ； 媒 體 報 導 陳 總 統 女 婿 趙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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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 先 生 未 與 陳 幸 妤 女 士 結 婚 前 於 九 十 年 間 所 駕 駛 之 車 輛 車 號 00-7400 」 ； 「 九 十 三 年

六 月 三 十 日 陳 致 中 先 生 隨 扈 讓 陳 致 中 女 友 黃 睿 靚 小 姐 單 獨 駕 駛 之 車 輛 車 號

0067-00 」 、 「 報 載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陳 致 中 先 生 開 車 送 其 女 友 黃 睿 靚 小 姐 至 客 運 站

搭 車 回 台 中 後 ， 陳 致 中 先 生 獨 自 開 車 跟 在 客 運 車 後 面 迄 交 流 道 前 始 回 之 車 輛 車 號

00-7500 」 ， 以 上 車 輛 皆 以 「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為 由 依 前 揭 規 定 免 徵 汽 車 燃 料

使 用 費 、 或 免 徵 貨 物 稅 、 或 使 用 牌 照 稅 ， 屬 於 「 特 種 車 輛 」 │ 「 警 備 車 」 ， 而 非 一 般

公 務 使 用 之 車 輛 ， 且 其 中 三 輛 為 「 專 檔 管 理 」 車 輛 （ 即 一 般 所 稱 「 保 密 車 牌 」 ） ， 詳

附 表 二 。 經 核 特 勤 中 心 以 「 專 供 維 護 國 家 元 首 及 各 種 特 別 勤 務 使 用 ， 為 執 行 隨 扈 警

衛 任 務 需 要 等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」 名 義 申 請 免 徵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或 汽 車 使

用 燃 料 費 之 特 種 車 輛 （ 非 供 一 般 公 務 使 用 之 車 輛 ） ， 未 按 原 申 請 免 稅 之 「 專 供 公 共 安

全 目 的 使 用 」 用 途 ， 而 「 兼 供 」 私 人 或 其 他 用 途 者 ， 即 不 符 合 原 核 准 免 稅 要 件 ， 核

與 前 揭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第 七 條 、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

法 第 四 條 規 定 有 違 ， 且 與 行 政 院 「 事 務 管 理 手 冊 」 ︱ 車 輛 管 理 第 二 十 點 第 十 二 款 規

定 亦 有 未 合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特 勤 中 心 依 法 自 應 補 繳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及 汽 車 燃 料 使

用 費 。  

四 、 陳 總 統 女 婿 趙 建 銘 先 生 未 與 陳 幸 妤 女 士 結 婚 前 ， 於 九 十 年 間 駕 駛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

之 特 種 車 輛 ∣ 警 備 車 （ 車 號 為 00-7400 ） ， 該 車 輛 曾 於 一 月 及 五 月 在 台 北 市 區 「 超 速 」 、

「 闖 紅 燈 」 二 次 違 規 。 經 特 勤 中 心 與 趙 先 生 聯 繫 ， 據 告 稱 ： 「 就 印 象 所 及 ， 相 關 違 規 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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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均 由 本 人 自 行 繳 款 」 。 同 年 四 月 在 國 道 一 號 超 速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第 二

警 察 隊 在 無 證 明 該 車 當 時 係 「 執 行 任 務 」 ， 即 逕 自 註 銷 該 車 輛 違 規 紀 錄 免 罰 ， 核 與 高 速

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未 合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難 辭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， 皆 顯 有 疏

失 ：  

( 一 ) 依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執 行 任 務 之 救 護 車 、 消

防 車 、 警 備 車 、 工 程 車 及 救 濟 車 ， 其 行 車 速 率 不 受 前 項 規 定 之 限 制 ， 但 應 依 規 定 裝

置 明 顯 警 示 標 識 。 」 復 依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九 十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行 車 速 度 ， 依 標 誌 之

規 定 ， 無 標 誌 者 ， 應 依 左 列 規 定 ： … 執 行 任 務 中 之 消 防 車 、 救 護 車 、 警 備 車 、 工 程

救 險 車 行 駛 時 ， 得 不 受 前 項 規 定 及 號 誌 指 示 之 限 制 。 」  

( 二 ) 據 交 通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依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（ 行 車 速 度 及 各

項 標 誌 標 線 號 誌 之 指 示 ） 、 第 九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、 第 九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（ 行 駛 車

道 ） 、 第 一 百 一 十 三 條 （ 停 車 、 臨 時 停 車 ） 及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（ 行 車 速

率 ） 、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（ 行 駛 車 道 ） 、 第 十 二 條 （ 停 車 ） 分 別 規 定 警 備 車 等 車 輛 於 『 執

行 任 務 時 』 得 排 除 『 行 車 速 度 』 、 『 行 駛 車 道 』 、 『 臨 時 停 車 、 停 車 』 等 規 定 之 限 制 ，

而 於 『 執 行 任 務 』 且 『 開 啟 警 示 燈 及 警 鳴 器 執 行 緊 急 任 務 』 時 並 得 『 不 受 各 項 標 誌

標 線 號 誌 之 指 示 』 ， 故 警 備 車 於 執 行 上 開 勤 務 時 其 『 行 車 速 度 』 、 『 行 駛 車 道 』 、 『 臨 時

停 車 、 停 車 』 、 『 未 依 各 項 標 誌 標 線 號 誌 之 指 示 』 等 行 為 均 屬 職 務 上 適 法 之 行 為 不 具

違 法 性 ， 故 不 予 處 罰 ， 實 務 上 即 予 以 登 錄 『 免 罰 』 紀 錄 。 警 備 車 於 非 執 行 任 務 時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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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屬 前 述 之 其 他 道 路 行 駛 行 為 ， 仍 應 遵 守 各 項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有 關 之 規 定 。 」 「 有 關

00-7400 車 號 （ 原 車 號 為 00-9800 ） 於 九 十 年 間 計 有 三 筆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， 其 中 九 十 年

五 月 二 十 五 日 之 違 規 案 件 （ 闖 紅 燈 ） 業 已 於 … 六 月 十 一 日 至 臺 北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所

窗 口 繳 納 罰 鍰 結 案 ； 另 九 十 年 一 月 九 日 之 違 規 案 件 （ 超 速 ） 業 已 於 … 二 月 二 十 七 日

至 郵 局 繳 納 罰 鍰 結 案 。 至 九 十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之 違 規 案 件 （ 高 速 公 路 超 速 ） 經 查 係 …

行 經 國 道 一 號 南 向 七 十 四 公 里 處 ， 經 雷 達 測 速 照 相 超 速 。 … 經 隊 長 顏 水 林 核 准 ， 由

原 舉 發 單 位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公 路 二 隊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刪 除 （ 註 銷 ） 」 。 復 據 國

安 局 特 勤 中 心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國 安 局 及 特 勤 中 心 公 務 車 輛 如 違 反 交 通 法 規 ， 罰 款

均 由 用 車 之 當 事 人 或 駕 駛 負 責 。 」 「 該 車 … 係 本 局 特 勤 中 心 撥 配 玉 山 警 衛 室 之 公 務 車

輛 ， 非 『 專 檔 管 理 』 之 車 輛 。 該 車 曾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、 四 月 及 五 月 分 別 於 台 北 市 區 及

高 速 公 路 超 速 違 規 ， 其 中 四 月 份 高 速 公 路 超 速 違 規 註 銷 乙 節 ， 本 局 特 勤 中 心 查 無 註

銷 紀 錄 ； 至 於 其 餘 之 兩 次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上 午 經 與 趙 建 銘 先 生 聯 繫 ， 據 告

稱 ： 『 違 規 日 期 、 事 由 已 不 復 記 憶 ， 惟 就 印 象 所 及 ， 相 關 違 規 罰 款 均 由 本 人 自 行 繳 款 』 。

本 局 亦 未 曾 代 繳 罰 款 … 」 。 再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九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隊

長 顏 水 林 批 示 「 可 」 之 內 簽 略 以 ： 「 國 安 局 特 勤 中 心 所 有 之 00-9800 號 車 （ 後 改 為

00-7400 ） ，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十 二 時 四 十 四 分 許 ， 在 國 一 公 路 南 向 七 十 四 公 里 處 ，

經 雷 達 測 速 照 相 違 規 超 速 案 建 檔 ， 發 現 係 警 備 車 ， 依 法 不 受 速 限 限 制 ， 擬 准 予 入 案

刪 除 ， 當 否 ， 請 核 示 。 說 明 ： 依 據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以 及 道 路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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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安 全 規 則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辦 理 」 。 然 據 交 通 部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向 本 院 陳 稱 略

以 ： 「 警 備 車 若 執 行 任 務 中 才 可 不 罰 … 」 。  

( 三 ) 經 核 陳 總 統 女 婿 趙 建 銘 先 生 未 與 陳 幸 妤 女 士 結 婚 前 ， 於 九 十 年 間 所 駕 駛 之 專 供 公 共

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特 種 車 輛 ∣ 警 備 車 ， 車 號 為 00-7400 （ 原 車 號 為 00-9800 ） ， 曾 於 九

十 年 一 月 、 四 月 及 五 月 分 別 於 台 北 市 區 及 高 速 公 路 「 超 速 」 、 「 闖 紅 燈 」 違 規 ， 詳 附

表 三 ， 該 局 未 曾 代 繳 罰 款 。 又 據 特 勤 中 心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趙 建 銘 先 生 駕 駛 公 務 車

違 規 時 間 概 為 九 十 年 上 半 年 間 ， 當 時 … 車 輛 派 遣 並 未 使 用 派 車 單 。 」 本 院 亦 調 閱 高

速 公 路 超 速 違 規 當 時 之 逕 行 舉 發 照 片 ， 無 法 辯 識 該 車 違 規 當 時 之 駕 駛 ， 且 迄 今 已 三

年 餘 ， 既 無 派 車 單 ， 當 時 可 能 之 關 係 人 已 不 復 記 憶 ， 無 法 查 證 該 車 輛 九 十 年 四 月 高

速 公 路 超 速 違 規 究 係 由 何 人 駕 駛 ， 惟 據 玉 山 警 衛 室 告 稱 「 趙 醫 師 本 人 沒 有 否 認 」 。 然

該 車 輛 九 十 年 四 月 間 高 速 公 路 超 速 違 規 註 銷 乙 節 ， 特 勤 中 心 「 查 無 註 銷 紀 錄 」 且 「 違

規 與 … 特 勤 中 心 （ 執 行 任 務 ） 無 關 」 ， 然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第 二 警 察 隊 在

發 現 違 規 車 輛 係 警 備 車 但 無 證 明 該 車 違 規 當 時 係 「 執 行 任 務 」 情 形 下 ， 即 逕 自 於 四

月 二 十 四 日 註 銷 違 規 紀 錄 免 罰 。 又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提 供 之 相 關 資 料

顯 示 ， 該 局 九 十 二 年 度 對 違 規 車 輛 逕 自 註 銷 違 規 紀 錄 者 計 有 六 百 四 十 六 輛 ， 大 部 分

皆 屬 逕 行 舉 發 ， 該 等 車 輛 之 車 主 皆 為 公 務 機 關 ， 且 部 分 車 輛 應 屬 「 公 務 車 」 、 偵 防 車

等 ， 該 等 車 輛 顯 非 前 揭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「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『 執 行 任 務 』

不 受 規 定 限 制 之 『 車 種 』 」 ， 然 該 局 竟 逕 自 註 銷 違 規 紀 錄 ， 縱 部 分 車 輛 屬 前 揭 管 制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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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「 消 防 車 、 救 護 車 、 警 備 車 、 工 程 救 險 車 」 等 車 種 ， 該 局 亦

在 未 求 證 該 等 車 輛 違 規 當 時 是 否 係 在 「 執 行 任 務 」 中 ， 即 逕 行 註 銷 刪 除 ， 均 顯 見 該

局 對 刪 除 違 規 之 作 業 輕 率 ， 未 依 法 行 政 ， 與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之

規 定 不 合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難 辭 監 督 不 周 之 咎 ， 皆 顯 有 疏 失 。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允 應 監 督

該 局 對 未 經 查 證 違 規 當 時 是 否 係 在 「 執 行 任 務 」 即 逕 行 註 銷 以 及 不 屬 前 揭 管 制 規 則

之 車 種 亦 逕 自 註 銷 之 違 規 車 輛 ， 重 新 查 證 究 明 ， 並 於 規 定 之 追 繳 罰 鍰 期 限 內 依 法 追

繳 罰 鍰 見 復 。  

五 、 國 安 局 對 於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函 詢 有 關 支 給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之 依 據 及 應 專 案 報 行 政

院 核 定 事 項 ， 遲 不 答 復 ， 顯 見 該 局 公 文 處 理 延 宕 ， 並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在 未 報 行 政 院 專 案 核

定 前 發 放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； 又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間 函 國 安 局 提 供

支 領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相 關 資 料 ， 迄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本 院 詢 問 前 ， 從 未 函 催 ， 該 局 未 落

實 公 文 之 稽 催 管 考 制 度 ， 顯 然 監 督 不 周 ， 均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據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向 本 院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總 統 府 前 約 僱 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及 玉

山 警 衛 室 上 士 勤 工 陳 志 旺 所 支 領 之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、 『 警 勤 費 』 等 ， 經 查 非 屬 行

政 院 核 定 有 案 之 給 與 項 目 ， 本 局 目 前 無 案 可 稽 。 此 外 ， 上 述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一

項 ， 本 局 前 於 報 章 媒 體 報 導 披 露 後 ， 即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局 給 字 第 ○ 九

二 ○ ○ 五 六 一 一 四 號 書 函 請 國 家 安 全 局 提 供 支 領 『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相 關 資 料 ， 惟

迄 今 仍 未 獲 該 局 函 復 」 。 迄 本 院 於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九 月 一 日 就 本 案 詢 問 行 政 院 人 事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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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局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時 ， 該 局 始 再 於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以 局 給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六 三 九

五 ○ 號 書 函 函 催 國 安 局 儘 速 回 復 。  

( 二 ) 經 核 國 安 局 對 支 給 該 局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人 員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一 節 ，

迄 未 專 案 報 行 政 院 核 准 ， 核 與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全 國 軍 公 教 員 工 待 遇 支 給 要 點 」 第 七

點 規 定 有 違 ， 且 該 局 對 羅 員 「 未 實 際 從 事 情 報 工 作 者 」 而 支 給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，

違 反 該 局 自 行 訂 頒 之 「 ○ ○ ○ ○ ○ 『 ○ ○ 工 作 補 助 費 』 支 給 規 定 」 ， 亦 違 反 行 政 院 相

關 規 定 ， 見 前 調 查 意 見 一 。 國 安 局 對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

函 詢 提 供 資 料 說 明 ， 迄 今 九 個 月 餘 仍 未 函 復 。 又 審 計 部 先 後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

日 、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、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、 二 月 十 八 日 等 四 次 函 請 國 安 局 積 極 將 該

局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之 支 給 專 案 函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以 資 適 法 ， 惟 該 局 迄 未 專 案 函

報 行 政 院 核 定 。 國 安 局 延 宕 公 文 處 理 ， 並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發 放 「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」 ， 行

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未 積 極 函 催 且 放 任 該 局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， 該 局 未 落 實 公 文 之 稽 催 管 考

制 度 ， 顯 然 監 督 不 周 ， 均 有 違 失 。  

六 、 本 案 相 關 專 供 公 共 安 全 目 的 使 用 之 二 輛 特 種 車 輛 自 九 十 一 年 起 業 已 恢 復 課 徵 使 用 牌 照

稅 ， 惟 交 通 部 對 該 二 車 輛 自 九 十 一 年 度 迄 今 仍 予 以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， 核 與 汽 車 燃 料

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未 合 ， 洵 有 疏 失 ：  

依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下 列 各 款 車 輛 ， 免 徵 汽 車 燃 料

使 用 費 ： … 二 、 領 有 特 種 車 行 車 執 照 並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之 消 防 車 、 救 護 車 、 憲 警 巡 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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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、 警 備 車 、 灑 水 車 、 水 肥 車 、 垃 圾 車 及 運 送 郵 件 之 汽 車 。 … 」 。 本 案 「 專 供 公 共 安

全 目 的 使 用 」 之 五 輛 特 種 車 輛 ， 至 今 皆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， 惟 其 中 二 輛 （ 車 號

00-7500 、 00-7400 ） 自 九 十 一 年 起 恢 復 課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乙 節 ， 據 財 政 部 向 本 院 說 明 略

以 ： 「 上 開 二 輛 特 種 車 輛 九 十 一 年 起 恢 復 課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， 係 因 該 等 車 輛 辦 理 繳 銷 重

領 牌 照 時 ， 稽 徵 機 關 未 及 時 更 檔 作 免 稅 註 記 ， 故 開 單 課 徵 ， 國 安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

亦 繳 納 使 用 牌 照 稅 而 未 申 請 免 徵 。 」 詳 附 表 四 。 經 核 本 案 相 關 特 種 車 輛 ， 其 中 二 輛 （ 車

號 00-7500 、 00-7400 ） 自 八 十 九 年 起 迄 今 （ 即 八 十 九 年 度 至 九 十 三 年 度 ） 皆 免 徵 汽 車

燃 料 使 用 費 ， 惟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之 車 輛 ， 係 以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之 車

輛 為 限 。 而 該 二 車 輛 九 十 一 年 起 恢 復 課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， 交 通 部 卻 對 該 二 輛 自 九 十 一 年

度 迄 今 仍 予 以 免 徵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， 顯 見 交 通 部 對 特 種 車 輛 免 稅 之 作 業 不 確 實 ， 致 與

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徵 收 及 分 配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未 合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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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一 、  總 統 府 前 約 僱 事 務 員 羅 施 麗 雲 女 士 支 領 情 報 工 作 補 助 費 及 警 勤 費 一 覽 表  

附 表 二 、  本 案 相 關 特 種 車 輛 免 徵 貨 物 稅 、 使 用 牌 照 稅 、 汽 車 燃 料 使 用 費 以 及 是 否 為 「 專 檔 管

理 」 車 輛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三 、  本 案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特 種 車 輛 車 號 00-7400 於 九 十 年 間 計 有 三 筆 逕 行

舉 發 之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及 違 規 繳 納 罰 款 情 形 一 覽 表  

附 表 四 、  本 案 國 家 安 全 局 特 種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相 關 特 種 車 輛 未 免 徵 使 用 牌 照 稅 而 免 徵 汽 車 燃

料 使 用 費 情 形 一 覽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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